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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時尚造型事業系（以下簡稱本系）為提升學生專業技能與就業競爭力，特訂

定「臺北城市科技大學時尚造型事業系專業認證畢業門檻要點」（以下簡稱

本要點）。 

第二條 日四技學生在就讀期間必須具備 4點積點，以通過「專業認證畢業門檻」。 

積點來源如下： 

一、課程專業認證考核 

(一) 學生修習「彩妝設計」或「髮型設計」或「美甲美睫」等專業技能課

程，需參加課程結合之專業認證測驗。 

(二) 認證考核內容由各授課教師依課程教學大綱訂定最基本技能檢核項

目，並送交課程發展委員會審理通過。 

(三) 考核採合格/不合格制，通過一次專業認證測驗者獲得 1 點積點。 

(四) 成績合格者，由本系核發「課程專業認證合格證明」。 

(五) 未通過者，可以於畢業前重新參加系上隨班的認證測驗。 

二、專業證照 

(一) 入學前取得國家技術士丙級證照 2 張：1 點； 

(二) 或乙級證照 1 張： 1 點；或相關專業證照 3 張：1 點。 

(三) 入學後考取符合課程模組之丙級（含）以上專業證照：1 點。 

三、其它認證項目 

(一) 參與本系教學模組相關競賽並獲得前四名：1 點。 

(二) 取得專利：1 點。 

(三) 參與系上承接活動並完成執行，每 2 次得 1 點。 

(四) 取得其他經系務會議認可之專業認證：1 點。 

第三條 補救措施： 

學生於校外實習前仍未取得 4 點積點者，得接受輔導，參加課程專業認證
補考，以補足積點。 

第四條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，送院務會議、教務會議審議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
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